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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子公司武汉新城创置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新城” ）以人民币16,861.48

万元购买武汉三江航天兴隆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江航天” ）持有的武汉鑫瑞隆祥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鑫瑞隆祥” ）100%股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一、交易概述

鉴于鑫瑞隆祥合法拥有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航天兴隆国际二期地块的产权， 鑫瑞隆祥为三江航

天拥有100%权益的子公司。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公司子公司武汉新城与三江航天签订《产权

交易合同》，收购其持有的鑫瑞隆祥100%股权。产权交易完成后，武汉新城持有鑫瑞隆祥100%股权及产

权，并拥有鑫瑞隆祥所持有的武汉市东西湖区航天兴隆国际二期地块100%的权益，三江航天不再拥有

鑫瑞隆祥及其持有地块的任何权益。 本次交易对价总额为16,861.48万元。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武汉三江航天兴隆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武汉市东西湖区柏泉办事处银柏路266号（9）

注册资本：1,7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邹禧祥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项目、建筑工程项目的投资；商品房的销售；物业管理；建筑工程的技术咨询；建

筑材料、五金交电的批发零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营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成立日期：2006年12月18日

三、交易标的的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标的：鑫瑞隆祥100%股权

（二）鑫瑞隆祥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武汉鑫瑞隆祥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18号（11）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建造、销售、出租和管理自建商品房及配套设施；承接市政工程、建筑装饰工

程,水电、冷暖气工程的安装、维修；物业管理。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需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法定代表：吴代满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7月17日

鑫瑞隆祥为三江航天100%持股的子公司。

（三）鑫瑞隆祥持有地块的情况

（1）持有地块名称：武汉市东西湖区航天兴隆国际二期地块

（2）出让面积：58,172平方米

（3）该地块位于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板块，东至规划路，西至环湖中路。

（4）用地性质：住宅用地

（5）容积率：2.43

（四）鑫瑞隆祥评估情况

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出具了以2015年2月28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沪东洲资评报字

【2015】第013923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鑫瑞隆祥评估价值为：资产总计73,684.66万元，负债总计

57,194.07万元，净资产16,490.59万元。

四、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转让方：武汉三江航天兴隆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武汉新城创置置业有限公司

（二）产权转让标的

鑫瑞隆祥100%股权。

（三）产权转让价款

根据公开挂牌结果，三江航天将合同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16,861.48万元转让给武汉新城。

（四）交易方式

合同项下产权交易经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挂牌期间征集到武汉新城意向受让，按照产权交易

规则确定武汉新城为产权标的受让方，武汉新城同意依法受让该产权转让标的。

（五）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武汉新城按合同约定完成相关债务处理后一个工作日内， 三江航天书面致函北京产权交易所确认

已完成相关债务处理， 北京产权交易所在收到三江航天函件及双方交易服务费后在规定时间内出具产

权交易凭证。

（六）产权转让中涉及的企业职工安置

武汉新城同意于鑫瑞隆祥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当日与职工中自愿进入鑫瑞隆祥的签订新的 《劳动合

同》。

五、关联事项说明

本次交易转让方和受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权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六、本次股权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过程中，公司约定了严格的合同条款，公司风险可控。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将增加公

司在武汉地区的土地储备，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将有积极的影响。

七、备查文件

《产权交易合同》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六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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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份及第四季度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及季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可能存

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15年12月份经营情况

12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约37.54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约37.89亿元（包含合营项目销售面积

5.14万平方米及合同销售金额6.97亿元）。

1-12月累计销售面积约345.98万平方米,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319.29亿元（包含合营项目1-12月

累计销售面积19.42万平方米及合同销售金额26.43亿元）。

二、公司2015年第四季度主要项目销售结算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地理位

置

权益

计划总

投资

（万元）

总建筑面

积

（平方

米）

四季度销售

面积

（平方米）

当年累计销售

面积

（平方米）

四季度结算

面积（平方

米）

当年累计结算

面积

（平方米）

1 上海新城公馆 嘉定区

96.22

%

159,090 106,512 877 3,178 1,189 3,261

2

上海新城馥华

里

嘉定区

96.22

%

100,161 113,649 5,366 33,106 9,046 59,171

3

上海新城香溢

荟苑

嘉定区

96.22

%

77,428 91,468 7,785 29,799 - -

4

南通新城香溢

紫郡

通宁大

道

76.98

%

288,020 735,201 30,930 65,244 - -

5

上海新城水云

间

松江区

96.22

%

109,933 57,936 6,205 24,522 - -

6

上海新城香溢

澜庭

嘉定区

96.22

%

109,398 94,377 4,521 15,988 3,266 14,676

7 上海香溢璟庭 嘉定区

96.22

%

134,797 123,172 3,894 9,004 7,331 42,958

8 上海金郡 嘉定区

96.22

%

352,063 542,339 12,150 50,822 6,638 12,632

10

上海新城昱翠

湾

宝山区

96.22

%

85,125 95,228 683 2,356 78 7,841

11 上海香溢珑庭 嘉定区

96.22

%

91,195 88,181 1,394 27,927 - -

12 上海花屿湾 奉贤区

96.22

%

67,193 96,719 12,306 12,306 - -

13 上海云间锦院 松江区

16.00

%

44,434 34,415 25,188 25,188 - -

14 上海尚上城 嘉定区

96.22

%

148,370 171,351 1,496 3,122 9,421 10,904

15 南京珑湾花园 江宁区

96.22

%

379,755 387,277 31,135 114,472 112,492 112,492

16 南京花漾紫郡 浦口区

96.22

%

205,828 392,003 42,141 58,626 - -

17 南京香溢紫郡 浦口区

96.22

%

375,886 672,587 4,760 60,749 14,116 239,796

18 南京香悦澜山 栖霞区

67.35

%

474,303 497,429 41,265 132,645 - -

19

苏州新城郡未

来

吴中区

68.00

%

200,

704

342,031 47,573 107,816 - -

20

昆山新城柏丽

湾

昆山市

100.0

0%

100,459 197,115 6,743 61,414 106,339 106,339

21 苏州新城公馆 吴中区

100.0

0%

166,422 260,833 23,063 82,577 100,318 154,374

22 苏州香溢澜桥 吴中区

100.0

0%

147,196 263,634 1,955 11,483 2,996 16,929

23

苏州新城红树

湾

吴江区

70.00

%

229,522 413,081 34,510 130,786 11,072 178,263

24 昆山香溢紫郡 昆山市

100.0

0%

185,433 366,621 239 3,349 598 55,164

25 昆山郡尚海 昆山市

40.00

%

134,952 249,972 33,777 33,777 - -

26 常熟虞悦豪庭 常熟市

65.00

%

176,475 225,547 3,803 3,803 - -

27 常熟香溢璟庭 常熟市

100.0

0%

78,805 134,949 25,934 25,934 - -

29 苏州金郡 吴中区

100.0

0%

263,987 614,934 7,345 12,982 6,522 9,369

30 武汉璟悦城 汉阳区

100.0

0%

365,772 671,659 24,235 49,271 - -

31 常州新城帝景 武进区

95.91

%

348,970 590,635 23,781 118,648 20,612 87,534

32 常州悠活城 新北区

99.16

%

69,998 196,327 14,541 55,835 101,058 101,058

33 常州香溢澜桥 武进区

95.80

%

262,955 537,507 16,603 61,940 23,783 73,629

34 常州香溢紫郡 天宁区

95.80

%

237,538 574,952 1,757 61,377 5,070 129,404

35 常州新城公馆 武进区

95.80

%

172,134 314,353 2,515 24,946 - -

36 常州香溢俊园 天宁区

96.22

%

126,249 222,984 9,380 57,239 14,011 82,683

37 常州香悦半岛 钟楼区

96.22

%

237,140 370,110 3,488 10,789 4,057 11,545

38 无锡尚东雅园 新区

100.0

0%

238,970 405,306 7,534 33,484 993 5,465

39 无锡香溢紫峻 新区

100.0

0%

126,746 250,706 2,554 12,576 5,855 21,318

40 杭州金玺钰府 拱墅区

100.0

0%

47,740 35,620 5,588 15,065 - -

41 杭州山语院 余杭区

100.0

0%

83,292 165,386 15,048 50,930 103,646 103,646

42 杭州西溪逸境 余杭区

100.0

0%

78,387 70,705 3,077 32,433 - -

43 杭州峯璟 余杭区

100.0

0%

73,087 78,042 3,663 3,663 - -

44 萧山香悦半岛 萧山区

60.00

%

129,391 167,774 2,823 2,823 - -

45 青岛香溢紫郡 李沧区

50.00

%

47,620 64,590 28,258 28,258 - -

46 济南香溢紫郡 历城区

100.0

0%

125,118 302,029 34,584 34,584 - -

47

常州新城春天

里

武进区

99.50

%

155,618 259,704 18,418 105,039 66,629 159,229

48

常州武进吾悦

广场

武进区

100.0

0%

377,387 893,818 7,920 28,671 56,115 87,491

49

常州吾悦国际

广场

钟楼区

100.0

0%

266,535 294,499 162 390 364 13,624

50

常州御景湾花

园

新北区

100.0

0%

60,676 142,280 173 1,960 2,843 3,311

51

无锡锡沪家艺

中心

崇安区

100.0

0%

101,995 150,494 1,032 14,604 1,198 14,242

52

长沙新城国际

花都

望城区

100.0

0%

492,934

1,436,

229

21,938 94,485 28,450 92,510

53

武汉春天里花

园

汉阳区

100.0

0%

87,844 185,495 712 2,251 1,674 4,759

54

镇江新城尚上

城

丹徒区

99.00

%

116,813 256,220 15,578 53,460 52,046 100,205

55 丹阳吾悦广场 丹阳市

99.00

%

232,622 626,140 21,875 135,624 243,300 243,300

56

吴江吾悦广场

一期

吴江区

99.00

%

146,809 452,547 14,619 32,436 26,775 36,715

57

吴江吾悦广场

二期

吴江区

64.90

%

111,629 234,505 25,403 124,991 191,820 191,820

58

张家港吾悦广

场

张家港

市

99.00

%

282,488 629,048 37,936 190,134 160,278 160,278

59 南昌吾悦广场 高新区

52.22

%

270,303 563,230 27,411 124,860 - -

60 安庆吾悦广场 迎江区

100.0

0%

339,979 871,936 39,139 90,204 - -

61 长春吾悦广场 绿园区

99.00

%

283,294 573,305 28,855 88,589 - -

62 海口吾悦广场 龙华区

100.0

0%

249,714 514,024 40,415 76,225 - -

63 金坛吾悦广场 金坛区

100.0

0%

204,

600

427,474 141,706 229,242 - -

64 台州吾悦广场 黄岩区

40.00

%

449,960 548,683 52,399 52,399 - -

65 成都吾悦广场

龙泉驿

区

11.11

%

364,913 689,936 43,728 43,728 - -

66 桐乡吾悦广场 桐乡市

99.00

%

290,133 458,638 11,085 11,085 - -

67 其他 18,674 48,598 17,039 70,883

68 合计 1,185,648 3,345,811 1,519,038 2,818,818

三、公司2015年1-12月房地产出租情况

出租物业类型 项目名称

总建筑面

积(平方

米）

可供出租面

积(平方米）

出租率

(%)

租金收入

(元）

每平方米平均

基本租金(元/

月）

租金收入占房

地产公允价值

比

商铺及购物中

心

上海青浦吾悦广场

127,

398.80

62,626.48 98.94%

39,312,

440.14

82.00 3.65%

吴江吾悦广场

113,

188.85

67,576.79 96.79%

4,760,

984.65

45.29 0.71%

张家港吾悦广场

126,

614.56

61,960.00 99.00%

7,500,

725.79

56.54 0.78%

丹阳吾悦广场

136,

590.00

66,922.84 100.00% 735,733.00 45.69 0.08%

常州武进吾悦广场

196,

524.78

100,356.04 94.66%

52,702,

371.10

82.88 3.38%

常州吾悦国际广场

142,

556.43

60,802.00 97.93%

47,889,

561.61

73.78 2.73%

合计 420,244.15

152,901,

816.29

四、公司近期新增土地情况：

1、公司子公司武汉新城创置置业有限公司与武汉三江航天兴隆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

以人民币1.69亿元的价格受让其持有的武汉鑫瑞隆祥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进而获得其持有的湖北

省武汉市东西湖区航天兴隆国际二期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公司子公司香港泽盛发展有限公司以总价人民币19.38亿元的价格竞得江苏省苏州市编号为

WJ-J-2015-046、WJ-J-2015-047、WJ-J-2015-048和WJ-J-2015-049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

3、公司子公司杭州新城鼎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人民币8.89亿元的价格竞得浙江省杭州市萧山

区萧政储出（2015）30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六年一月六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0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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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16年1月5日，公司董事会收到髙际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髙际先生请辞公司总经理

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髙际先生的辞职

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髙际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后仍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

务。

髙际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公司董事会对髙际先生在担任公司

总经理期间的勤勉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五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

000153

公告编号：

2016

—

002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于2016年1月7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已于2015年12月23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根据相关规定， 现发布关于召开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本公司第六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1月7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月7日9：30－11：30，13：00－15：

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6日15:00至

2016年1月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股权登记日：2016年1月4日。

(五)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详见附件1：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六)投票规则：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

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办公楼四楼会议室。

二、出席对象

(一)截至2016年1月4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附件2：授权委托书）；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其他相关人员。

三、会议审议的议案

审议《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第六届二十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四、参加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6年1月5日上午9:30-11:30，下午3:00-5:00。

(三)登记地点：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大连路16号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办公楼四楼证券部。

(四)登记手续：

1、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的复印件，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的复印件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2、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授权委托

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军 张群山

联系电话：0551—64846153

传 真：0551—64846000

通讯地址：合肥市包河工业区大连路16号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230051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影响，则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二十七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一月五日

附件1：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1月7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2、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

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议案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360153� �投票简称：丰原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表示议案一。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

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 案 内 容

对应申报

价格

议案一 《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1.00

（3）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

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年9月修订）的规定，股东可以采

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服务密码的认证方式

登陆网址：http://www.szse.cn或http://wltp.cninfo.com.cn的“深交所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

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等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校

验号码。 校验号码有效期为7日。

投资者通过深圳交易所服务系统比照新股申购业务操作，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元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数字证书的认证方式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申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16年1月6日下午15:

00至2016年1月7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三）投票注意事项

1、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2、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3、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

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附件2：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根据通知所列议题按照以下授权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 题 同意 弃权 反对

议案一 《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时间：

委托人股东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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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因筹划向四川省宜宾普什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成都普什制药有限公司股权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10月14日起停牌，并于当日披露了《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5年11月11日与2015年12月9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

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相关公告。 公司原预计在累计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内即最晚将在

2016年1月13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以下简称“26号准则” ）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2015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二十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及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即在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推进过程中，公司现拟增加筹划向深

圳市爱视医疗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视医疗” ）的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爱

视医疗100%股权， 同时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增加收购标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相应增加，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导

致公司不能在原定的2016年1月13日前按照相关规定披露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公司拟继续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及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

根据相关规定， 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后， 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继续停牌申

请，并承诺在2016年4月13日前，按照26号准则的要求披露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正在对标

的资产进行详细的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工作。 公司正在与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事项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和谈判，确定本次交易的方案等，相关细节正在进一步商谈中。 公司、独立财

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与有关各方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设计， 并将方案与相关各方进行了大量的

沟通、咨询、论证等工作，并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阶段工作进行了相应安排。

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

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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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社会公众股份方案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回购方案概况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20日召开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的预案》，回购

方案的基本情况如下：

1、回购股份的方式和用途

回购股份的方式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从而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提高每股收益。

2、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公司本次回购社会公众股的价格为不超过2015年7月7日公司股

票收盘价格，即不超过人民币8.27元/股。

董事会决议日至回购计划完成前，若公司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

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3、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回购股份的数量：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资本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在回购资

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8.27元/股的条件下，若全额回

购，预计可回购股份约240万股，占本公司目前已发行流通股股本的比例不高于0.53%，具

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4、 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5、 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 若在

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即实施完毕，亦则回购期限自该日

起提前届满。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

以实施。

二、回购实施及差异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5年9月1日首次实施了回购， 并披露了 《关于首次实施回购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4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9月2日披露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本次回购期限已满，公司已回购股份数量为 19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0.42％，成交最高价为 8.26�元/股，最低价为 7.5�元/股，成交均价 7.961�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15,125,837.18元（含交易费用）。

截止本次回购期满，公司实际回购股份数量、比例及使用资金总额均未超过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拟定上限。 在回购期间，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公司股价走势较好，自10

月8日以后均高于8.27元/股，从而出现了最终回购数量、总金额与拟定上限有较大空间。 本

次回购符合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卖出股票情况

自公司披露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至发布回购结果公告前一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卖出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回购股份注销

手续，及时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报告

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完毕并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450,000,000股减少至448,

100,000股。 详见下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后拟注

销数量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122,836,237 27.30 122,836,237 27.41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327,163,763 72.70 1,900,000 325,263,763 72.59

三、股份总数 450,000,000 100 1,900,000 448,100,000 100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3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收购事项停牌进展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收购事项，经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612，简称：朗姿股份）已于2015年

12月22日下午13:00起停牌，并于2015年12月22日下午13:00刊登了《关于筹

划重大收购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117），2015年12月29日公司

申请继续停牌并刊登了 《关于筹划重大收购事项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119）。

目前，公司相关团队与交易对方就推进本次收购事项仍在积极地洽谈，并

已取得了一定进展。待上述事项有更进一步进展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

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为保证公平披露信息，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股票

价格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于2016年1月6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4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

解除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申东日先生发来的解除股权质押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 解除质押日 质权人

本次解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

例

用途

申东日 是 8,740,000 2015-7-3 2016-1-4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8.60%

个人

融资

需要

申东日 是 2,760,000 2015-8-26 2016-1-4

中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72%

个人

融资

需要

合计 11,500,000 11.32%

2015年7月3日， 申东日先生将其持有公司的股份8,740,000股质押给中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齐鲁证券有限公司，以下同），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7

月3日，双方已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

押手续。 2016年1月4日，申东日先生购回上述质押的股份8,740,000股 (占本

公司股份总额的4.37%)，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015年8月26日，申东日先生将其持有公司的股份2,760,000股质押给中

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8月26日，双方已经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 2016年1月4日，申东

日先生购回上述质押的股份2,760,000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1.38%)，并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申东日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101,577,750股、占公司总

股本50.79%。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51,37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5.685%。

二、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600571

证券简称：信雅达 编号：临

2016-001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第三、四季度购买理财产品的汇总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第三季度，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闲置资金不多，故未购买理财

产品。

2015年第四季度，公司为提高闲置资金收益，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及《公司章

程》的授权，公司滚动购买了理财产品，具体产品汇总披露如下表：

受托人名称

委托理财金

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期年化

利率

实际收回本

金金额

实际收到收益金

额

（万元） （万元） （元）

兴业银行金雪球1

号

3,000 2015/10/10 2015/10/16 3.40% 3,000 16,767.12

瑞银证券现金子计

划11

3,000 2015/10/10 2015/11/21 4.70% 3,000 158,383.56

瑞银证券现金子计

划11

700 2015/6/3 视具体情况赎回 5.50% 未到期 未到期

瑞银证券现金子计

划11

1,000 2015/10/1 视具体情况赎回 4.70% 未到期 未到期

瑞银证券现金子计

划11

3,000 2015/12/29 视具体情况赎回 4.70% 未到期 未到期

瑞银证券现金子计

划11

4,000 2015/12/29 视具体情况赎回 4.70% 未到期 未到期

瑞银证券现金子计

划11

4,000 2015/12/29 视具体情况赎回 4.70% 未到期 未到期

瑞银证券(中信信诚

短期理财A型13号)

2,100 2015/12/23 2016/4/27 5.70% 未到期 未到期

中融-融尊1号并购

投资基金结构化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0 2015/12/22 2016/6/23 5.50% 未到期 未到期

中融-融尊1号并购

投资基金结构化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2,000 2015/12/22 2016/6/23 5.50% 未到期 未到期

平安信托*聚金8号 2,000 2015/12/24 2016/7/4 5.70% 未到期 未到期

平安信托*聚金8号 3,000 2015/12/25 2016/6/7 5.60% 未到期 未到期

兴业银行金雪球1

号

2,600 2015/12/31 2016/1/4 3.60% 2,600 8,832.88

合计 33,400 8,600 183,983.56

逾期未收回本金及

收益金额

无 无 无

特此公告。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

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

2015-142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东华软

件，股票代码：002065）于 2015年 12�月 21�日下午 13:00�时起临时停牌。 详情参见2015年12月2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东华

软件股份公司关于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140）。

本次筹划的重大事项涉及公司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江苏群立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00%股

权。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详情参见

2015年12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141）。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进一步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

法律和评估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报告书及相关

文件。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

披露有关公告后复牌。

本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131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01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利欧股份” ）于2016年1月5日接到公司股东徐先明先

生和刘璐先生的通知，徐先明先生和刘璐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票，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的具体情况

（1）徐先明先生的增持情况

徐先明先生于2016年1月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47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成交均价约为17.52元/股。

本次增持前，徐先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36,495,388股，持股比例为9.04%，其一致行动人淮安明硕

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公司股票27,299,077股，持股比例为1.81%。 本次增持后，徐先明

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36,965,388股，持股比例为9.07%，淮安明硕投利明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公司股票27,299,077股，持股比例为1.81%。

（2）刘璐先生的增持情况

刘璐先生于2016年1月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票287,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成交均价约为17.62元/股。

本次增持前，刘璐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5,968,379股，持股比例为2.38%。 本次增持后，刘璐先生持有

公司股票36,255,479股，持股比例为2.40%。

二、徐先明先生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徐先明先生计划自2016年1月5日起6个月内继续增持,�在遵守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前提下，在利欧股份股价低于22元/股的情况下，将增持公司股

票的金额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徐先明先生已增持公司股票47万股，金额为823.59万元。

三、其他说明

1、徐先明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上述股票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3、上述股票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公司将继续关注徐先明先生股票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6日

证券代码：

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

2016-001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转让获得国资委批复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6年1月5日，本公司（或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电力公司）

的通知，已收到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协议转让所持全部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5】1348号文件），国务院国资委同意泰山电力公司将所

持本公司16008.7812万股股份协议转让给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交通公司）

持有。

鉴于泰山电力公司转让其持有本公司18.54%股份事项已经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华能泰山电

力有限公司与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正式生效。按照协议

有关内容，能源交通公司已向泰山电力公司支付转让价款总额30%的保证金491,500,916.45元，转为第

一笔转让价款。 自国务院国资委批准股份转让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能源交通公司将其余转让价款合计

1,146,835,471.71元，汇入泰山电力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后，有关方持有关部

门批复及全部转让价款支付凭证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的相关手续，

公司将及时对外披露股份过户相关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变，其中能源交通公司持有公司16008.7812万股股份，占总股

本的18.54%。 本次股份转让将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但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

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详细情况，请广大投资者参阅公司已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本公司

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进展公告》和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材料，详细内容见2015年9月10日、12月7日、12月9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内容。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六年一月五日


